
第一產物住宅地震基本保險 

保  單  條  款 

（住宅地震基本保險給付） 

114.09.19依 114.09.03金管保產字第 1140425738 號函修正 

免費申訴電話：0800-288-068 

公開資訊查詢網址：http://www.firstins.com.tw 

 

第一條  保險契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契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契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

保險契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契約之解釋，應探求契約當事人之真意，不得拘泥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

作有利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  

本保險承保之住宅建築物，因下列危險事故發生承保損失或臨時住宿費用時，本公司按本

保險契約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一、地震震動。 

二、地震引起之火災、爆炸。 

三、地震引起之山崩、地層下陷、滑動、開裂、決口。 

四、地震引起之海嘯、海潮高漲、洪水。 

 

第三條  臨時住宿費用 

承保住宅建築物因本保險契約所定承保危險事故發生所致之承保損失，本公司除按保險金

額給付外，並支付臨時住宿費用予被保險人，每一住宅建築物為新台幣二十萬元。 

承保住宅建築物因本保險契約所定承保危險事故發生而未達承保損失之程度，但依災害後

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以下簡稱評估辦法)辦理緊急評估結果有危險之虞，且經政府機

關張貼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危險標誌（紅色危險標誌）並核發書面通知者，給付臨

時住宿費用新臺幣十萬元。 

前二項臨時住宿費用於保險期間內合計最高以新臺幣二十萬元為限。 

 

第四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契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地震：本保險契約所承保之地震係指我國或其他國家之地震觀測主管機關觀測並記錄

之自然地震。 
二、住宅建築物：本保險契約所稱「住宅建築物」係指建築物本體，不包括動產及裝潢。 
三、承保損失：本保險契約所稱「承保損失」，係指承保住宅建築物直接因本保險契約所定

承保危險事故(即第二條約定之危險事故)所致之全損，不包括土地改良、結構補強之
費用及其他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四、保險損失：本保險契約所稱「保險損失」係指承保損失、臨時住宿費用及處理理賠所
生之費用。 

五、合格評估人員：本保險契約所稱「合格評估人員」係指參加主管機關指定機構所舉辦
之「地震建築物毀損評估人員」訓練課程，並領有受訓合格證明之財產保險業從事理
賠、查勘或損防相關工作之人員或保險公證人。 

前項第三款所稱全損，係指符合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經政府機關通知拆除、命令拆除或逕予拆除。 
二、經本保險合格評估人員評定或經建築師公會或結構、土木、大地等技師公會鑑定為不

堪居住必須拆除重建、或非經修復不適居住且修復費用為危險事故發生時之重置成本
百分之五十以上。 

第二項第二款全損之評定及鑑定，係依據財團法人住宅地震保險基金(以下簡稱地震保險
基金)訂定之「住宅地震基本保險全損評定及鑑定基準」辦理。 

 

第五條  不保之危險事故  

本公司對下列各種危險事故所致住宅建築物之損失，不負賠償責任： 
一、各種放射線之幅射及放射能之污染。 
二、原子能或核子能直接或間接之幅射。 
三、戰爭（不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扣押、征用、沒收等。 
四、火山爆發、地下發火。 

五、非因承保之危險事故所導致政府命令之焚毀或拆除。 

 

第六條  不保之建築物  

本保險契約所承保之建築物須作為住宅使用，凡全部或一部分供辦公、加工、製造或營業

用之建築物，不在本保險承保範圍以內。本公司對其發生之損失，不負賠償責任。 

 

第七條  保險金額  

承保住宅建築物承保損失保險金額之約定係以重置成本為基礎，依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
同業公會「台灣地區住宅類建築造價參考表」之建築物本體造價總額為住宅建築物之重置
成本，投保時並依該重置成本為保險金額，重置成本超過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者，其保險
金額為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 

前項「台灣地區住宅類建築造價參考表」所載之造價有所調整時，要保人得參考並於取得

本公司之書面同意後調整保險金額，調整後保險金額最高仍為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 

 

第八條  告知義務  

訂立本保險契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說明。  

要保人為隱匿或遺漏不為說明，或為不實之說明，足以變更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

者，本公司得解除契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說明或未

說明之事實時，不在此限。  

前項解除契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不行使而消滅；或契約訂立後

經過二年，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不得解除契約。 

 

第九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契約之保險期間為一年者，以一年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不足一年，本公司按短期費率（如附表）計收保險費。 

 

第十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契約訂立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

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

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不負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  危險變更之通知  

保險標的物本身之危險性質、使用性質或建築情形有所變更，而有增加承保之危險事故發

生之危險者，如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行為所致，其危險達於應增加保險費或終止契約之

程度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事先通知本公司。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怠於通知者，本公司得

終止契約。  

前項之危險增加，不由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行為所致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

十日內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依前二項約定通知本公司時，本公司得提議另定保險費，或終止契約。

要保人對於另定保險費不同意者，本保險契約即為終止。本保險契約終止時，本公司按日

數比例退還保險費。但因第一項前段情形終止本保險契約時，本公司如有損失，得請求賠

償。 

本公司知危險增加後，仍繼續收受保險費，或於危險發生後，給付賠償金額，或其他維持

契約之表示者，喪失前項之權利。  

危險減少時，要保人得請求重新核定費率減低保險費。本公司對上述減少保險費不同意時，

要保人得終止契約。其終止後之保險費已交付者，本公司按日數比例返還之。 

 

第十二條  保險標的物所有權之移轉  

保險標的物所有權移轉者，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本保險契約效力自保險標的物所有權移

轉之次日中午十二時起屆滿三個月時即行終止。但若因前述移轉所剩餘保險期間少於三個

月者，本保險契約僅於所剩餘保險期間內繼續有效。  

依前項約定終止本保險契約時，終止前之保險費按日數比例計算。  

被保險人死亡時，本保險契約仍為繼承人之利益而存在，不適用第一項之約定。 

 

第十三條  建築物之傾倒  

本保險契約承保之建築物非因承保之危險事故所致全部傾斜、倒塌或變移，致使該建築物

全部不能使用時，本保險契約效力即行終止。  

依據前項約定所為之終止，其終止後之未滿期保險費已交付者，本公司應按日數比例返還

之。 

 

第十四條  保險契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對於本保險契約，要保人有終止之權。要保人終止契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

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當日午夜十二時起本保險契約效力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率（如附表）計算。  



本保險契約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本公司得終止契約：  

一、保險費未依本保險契約第十條之約定交付時。  

二、本保險契約生效後未逾六十日時。但本保險契約為續保者，不在此限。  

本公司依前項約定終止契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本公司終止本保

險契約後應返還之未滿期保險費應按日數比例計算，並於終止生效日前返還之。 

 

第十五條  危險發生之通知  

遇有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時，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應於知悉

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者，對於本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六條  權利之保留  

本公司於接到危險發生之通知後，為確定賠償責任所為之查勘、鑑定、估價、賠償理算、

證據蒐集以及依據第十八條第一項之處置等行為，不影響本公司於本保險契約所得行使之

權利。 

 

第十七條  維護與損失防止  

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物應定期檢查、隨時注意修護、備置基本消防設備，對通道及安全門

應保持暢通。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同意派人查勘保險標的物，如發現全部或一部處於不正

常狀態，得建議被保險人修復後再行使用。 

 

第十八條  損失現場之處理  

遇有本保險契約所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除為防止損失擴大必要之緊急

措施外，應保留受損及可能受損之保險標的物，並維持現狀。本公司得隨時查勘發生事故

之建築物或處所，並加以分類、整理、搬運、保管或作其他合理必要之處置。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拒絕或惡意妨礙本公司執行前項之處置者，喪失該項損失之賠償請

求權。 

 

第十九條  住宅建築物之理賠  

承保之住宅建築物發生承保損失時，本公司依第七條所約定之承保損失保險金額負賠償責

任，但有複保險之情事者，依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住宅建築物承保損失之保險金額高於危險事故發生時之重置成本者，本保險契約之保險金
額僅於該重置成本之限度內為有效。但有詐欺情事時，本公司得解除契約，如有損失並得
請求賠償。無詐欺情事時，本保險契約之保險金額及保險費，均按照承保建築物之重置成

本比例減少。 

住宅建築物承保損失之保險金額低於危險事故發生時之重置成本者，本公司依保險金額理

賠。 

 

第二十條  住宅地震基本保險全國賠償總額之限制 

同一次地震事故發生致全國合計應賠付之保險損失總額超過主管機關所訂危險分散機制之



承擔總限額時，本公司按比例削減給付被保險人之承保損失賠款金額。 

前項之地震事故，於連續一百六十八小時內發生二次以上時，視為同一次地震事故。 

第一項危險分散機制之承擔總限額遇有調整時，以地震發生當時之總額度為計算標準。 

第一項削減給付之比例，按下列公式計算，由地震保險基金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 

削減給付比例=（危險分散機制之承擔總限額－臨時住宿費用給付總額－理賠費用）/（保

險損失總額－臨時住宿費用給付總額－理賠費用） 

 

第二十一條  理賠文件  

住宅建築物因承保危險事故發生，符合第四條承保損失要件者，被保險人應檢附下列文件，
向本公司申請理賠： 
一、住宅地震基本保險理賠申請書。 
二、建築物權狀影本、謄本或其他證明文件。 
三、住宅地震基本保險賠款接受書及住宅地震基本保險臨時住宿費用接受書。 

四、依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申請理賠者，拆除通知或拆除命令之影本。 

住宅建築物因承保危險事故發生，符合第三條第二項要件者，被保險人應檢附下列文件，

向本公司申請理賠： 

一、住宅地震基本保險理賠申請書。 

二、建築物權狀影本、謄本或其他證明文件。 

三、住宅地震基本保險臨時住宿費用接受書。 

四、政府機關張貼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危險標誌(紅色危險標誌)通知停止使用後所

核發之書面通知影本。 

 

第二十二條  理賠給付  

本保險契約之理賠給付方式，以現金為限。本公司應於第二十一條所列理賠文件備齊及賠

償金額確認後十五日內給付。若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而遲延者，應給付遲延利息年利
一分。 

前項賠償金額之確認，應依第二十條全國賠償總額之限制為基準計算之；倘全國合計應賠

付之保險損失總額超過主管機關所訂危險分散機制之承擔總限額時，本公司應依地震保險

基金公告之比例及條件先行給付部分賠償金額。 

 

第二十三條  複保險  

要保人對於同一住宅建築物，如同時或先後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相同之住宅地震基本保險

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立即將其他保險公司之名稱及保險金額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重複訂立數個住宅地震基本保險契約，其承保損失保險金額之總額超過依第七條所

計算之承保損失保險金額者，事故發生前要保人得請求本公司按日數比例返還重複期間超

過約定承保損失保險金額部分之保險費。事故發生後，本公司按日數比例返還重複期間超

過約定承保損失保險金額部分之保險費。 

承保住宅建築物發生承保損失或臨時住宿費用者，如遇有其他住宅地震基本保險同時應負

賠償責任時，本公司僅就本住宅地震基本保險契約所約定之承保損失保險金額對全部住宅

地震基本保險契約承保損失保險金額總額之比例負賠償責任。 

 



第二十四條  其他保險  

除前條情形外，住宅建築物在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時，如另有其他保險契約同時應負賠償

責任，本公司應依本保險契約之約定優先賠付。 

 

第二十五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契約所生之權利，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年不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說明，有隱匿遺漏或不實者，自本公司知情之日起算。 

二、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後，利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不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

算。 

 

第二十六條  申訴、調解、仲裁或評議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契約所生爭議時，

得提起申訴、調解、仲裁或評議，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契約涉訟時，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以保險標的物所在地之中華民國地方法院為

管轄法院。 

 

第二十八條  法令之適用  

本保險契約未約定之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或其他法令之規定辦理。 



附表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臺灣地區住宅類建築造價參考表 

單位：新臺幣元/坪 

       地區別 

總樓層數 
臺北市 

桃園市 

新北市 

基隆市 

苗栗、新竹 

臺中、雲林 

彰化、南投 

 嘉義 

宜蘭、臺南 

高雄、屏東 

花蓮 

臺東 

1 69,900 65,900 59,200 57,800 61,800 

2 74,000 69,900 63,200 61,800 65,900 

3 79,300 75,200 68,500 67,300 71,300 

4~5 83,300 80,700 71,300 67,300 71,300 

6~8 99,500 92,800 82,000 80,700 83,300 

9~10 104,900 96,800 86,100 83,300 87,400 

11~12 113,000 104,900 92,800 91,400 95,400 

13~14 115,600 107,600 96,800 95,400 98,200 

15~16 129,000 121,100 108,900 107,600 111,600 

17~18 145,200 137,100 123,700 122,300 126,400 

19~20 160,100 150,600 138,500 137,100 139,900 

21以上 177,500 160,100 148,000 145,200 149,200 

一、建築物本體造價總額 

建築物本體造價總額＝上述各類建築物構造每坪單價×各類建築物使用面積(含公共設

施) 

說明：1. 上表每坪單價僅適用於一般加強磚造或鋼筋混凝土造之建築物，鋼骨造建築

依上表每坪單價另加百分之十六計算；磚、木、石及金屬構造每坪單價新台

幣 34,000元；特殊或其他構造之建築物另行約定。 

2.外島地區造價比照新北市造價標準計算。 

3.交通運輸不便地區應酌增單價。 

4.上表造價不含土地價格。 

二、建築物裝潢總價 

建築物裝潢總價＝每坪裝潢單價×各類建築物使用面積(不含公共設施) 

說明：1. 一般裝潢每坪加新台幣 10,000元至 100,000元。 

2.豪華型裝潢另行約定。 

三、建築物之重置成本＝建築物本體造價總額＋建築物裝潢總價。 

四、製表單位：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製定 

五、實施日期：中華民國 114年 1月 1日 

 

 

 



附表 

地震基本保險期間未滿一年者，按下表計算 

期間 全年保險費百分比 

一個月以下 19% 

超過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 26% 

超過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 34% 

超過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 42% 

超過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 49% 

超過五個月以上至六個月者 56% 

超過六個月以上至七個月者 64% 

超過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者 71% 

超過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 78% 

超過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者 86% 

超過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者 93% 

超過十一個月以上者 100% 

 

 


